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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安排工作退役军士和义务兵服现役表现量化评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是对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的《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暂行办法》的修订。现就《办法》主要政策予以解读。
一、为什么修订出台《办法》？
近年来，随着军地政策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士暂行条例》《义务兵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陆续出台实施。及时修订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是跟进完善安置待遇与服现役贡献相匹配的“阳光安置”工作机制，强化重德才、重实绩、重贡献的安置导向，激励引导现役军士和义务兵聚焦备战练兵、积极建功军营的务实举措；是回应军地基层关切，维护退役军士和义务兵权益的现实需要。
二、《办法》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是什么？
《办法》包括总则、军衔和服现役年限计分、奖励和表彰计分、残疾等级计分、其他情形计分、减分情形、工作要求及责任、附则，共8章34条。适用于2022年冬季及以后退出现役的以安排工作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士（警士）和义务兵。未进行军衔转换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官和义务兵服现役表现量化评分参照《办法》执行。
三、量化评分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办法》所称量化评分，是指根据安排工作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军衔等级、服现役期间参加作战表现、练兵备战水平、服现役年限、服现役地区艰苦程度、特殊岗位任（代）职、残疾等级及相关身份等，按照统一标准予以赋分，作为安排工作的主要依据。
四、军衔和服现役年限如何计分？
《办法》统筹考虑新的士兵制度、服现役实际贡献和士兵队伍组成结构等因素，新增军衔计分项，以军士和义务兵退役时的军衔等级梯次设置分值，并适当调整服现役年限分值。《办法》规定退役军士和义务兵服现役年限不满1年的，按照实际服现役月数计分；明确因执行应急应战、国际维和、海外护航、重大演训等任务推后离队的，量化评分截止时间按照离队当月计算；根据军队有关规定规范了3种特殊情形量化评分截止时间，力求精准体现衔能匹配和服现役贡献。
五、奖励和表彰计分有哪些规定？
《办法》对标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有关规定，对退役军士和义务兵服现役期间个人获得奖励和表彰的分别计分。其中，奖励计分按照战时、平时、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三类奖励，区分不同奖励等级设置分值；表彰计分按照一级表彰、二级表彰、三级表彰由高到低设置分值；新增了获得“四有”优秀个人的计分项目。《办法》规定服现役期间个人多次获得奖励和表彰的累计计分，其中因同一事由获得两次以上奖励或者表彰的，按照就高原则计分。
六、《办法》对在艰苦边远地区、海岛等服现役计分有哪些调整？
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办法》将在艰苦边远地区、西藏地区和海岛服现役计分条件，由原来连续服现役并享受相关津贴一年（含）以上，调整为连续服现役半年（含）或者累计服现役8个月（含）以上。并根据军士和义务兵服现役期间享受待遇情况，对在海岛服现役的计分进行了相应调整。
七、《办法》新增在特殊岗位服现役和相关管理岗位任职计分的考虑和规定是什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激励引导广大军士和义务兵长期扎根基层担当奉献，《办法》新增了在飞行、舰艇、涉核等特殊岗位服现役，以及服现役期间在分队长（代理排长）、班长、副班长或者相当职务管理岗位任（代）职等计分项，并规定特殊岗位服现役或相关管理岗位任（代）职累计2年（含）以上可按月计分。相应情形认定一般以退役军士和义务兵人事档案中职务任免、服现役经历等相应记载为准，人事档案中确无相应记载的，可以以部队认定的享受相关津贴、服现役地点情况的证明材料为依据。
八、《办法》对烈士、因公牺牲军人配偶和子女的优待体现在哪些方面？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办法》在提高烈士子女计分分值的基础上，新增烈士配偶，因公牺牲军人配偶、子女计分项目，并设置相应分值，以体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褒扬和优待。
九、《办法》对评分材料核查认定有哪些新规定？
《办法》在进一步规范计分认定依据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军地协同协作，重申计分材料审核、复核规定，强调军地要按规定公示评分结果，充分保障退役军士和义务兵知情权、监督权，确保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进一步完善存疑评分材料核查机制，明确安置地县级以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档后，对退役军士和义务兵量化评分依据材料有疑义的，应当函商其原所在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核查，军队有关部门需在收到核查函后10个工作日内函复核实情况。
